附件4：
投标人资格声明书

致：东莞市松山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参加青竹园、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和工业大厦项目环境维护服务协议供应商采购的活动，并声明：

1、本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本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本公司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本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本公司已清楚招标文件所有要求及有关规定；并承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本公司承担；

6、本公司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7、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8、本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情况；

9、本公司没有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特此声明！

投标人名称（盖章）：
日期： 
